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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在先秦，思想家们就为建树这种文化模式，提供了思想理念，荀子明确宣告:“德必称位，位必称禄，禄必称

用，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，众庶百姓则必以变数制之。”(13)这就是说，德、位、禄必须相称，有德才有位，有

位才有禄，道德表现、社会地位和财禄器用一体化，因此以物可以观位，以德又可以量物，贵贱之别不仅溢于形表，

君子小人这内在道德上的良莠也力图物化为消费生活的等级之别，充分体现了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取向。这种文化模

式促成道德意识渗进衣食住行，穿衣着装是衣食住行的第一宗，它最显著、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，封建制度

的等级性在衣冠服饰方面有强烈的表现，管子所说:“衣服所以表贵贱也。 ”成为经典之教。如果说这人人不可须臾

分离的衣服，在各种文化形态中都有等级之别的话，但在中国作为道德化为表徵，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，在世界服装

史上也是独特的现象，东汉的班固在《白虎通义》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，那就是圣人制作衣服，不仅是为了防寒蔽

体，更重要的是“表德劝善，别尊卑也。”一身衣衫从质料、色彩、款式、花纹无不被历代的礼制所规范，赋以天

道、伦理和身份地位的诸多含义，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，由此形成衣冠之治的规章和传统。官僚权贵、士

农工商从穿靴戴帽，怎样着装，穿什么，不该穿什么都有明文规定和限制，冒犯的被认为僭礼逾制，要受到法律制

裁，因穿衣不当而获罪的史不绝书。所以古人的衣冠服饰不仅是防寒、实用、审美的消费品，也是等级序列、伦理政

治物化的形态。 

  当然这是思想家们的一厢情愿，在现实中经常遭受挫折，礼制中繁琐的规章和僵硬不变的程式并不便于实际生活

的发展，用群体性的等级之别限制人们的穿衣着装，使得这纯属私人的行为很难有自主的选择，这与人们生活的基本

欲望会发生冲撞。而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和本阶级不安分守己者的干挠，更是难以控制的社会问题，所以常常引发越

礼愈制和循礼守法的尖锐矛盾。百姓日用的伦理化，旨在从道义上教化人们信守礼制的规范，调节和克制有可能无限

澎胀的欲望，这是防范物欲横流，实践礼治的社会理想。 

  人类的生存、发展也包括享受生活，是人类本能的欲望。既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，也可以滋生罪恶，危

害他人和社会，它需要法制和道德的约束，而不是一概禁绝。传统文化模式对个性压抑强度最大的是表现在，意识形

态扩大到生活领域，从器用消费、生活行为等方方面面教化民众遵循等级之别。 

  这种从生活中传授封建伦理的文化模式，最能适应以小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，使极端分散的小农户从

居家生活就笼罩在同一的伦理政治氛围中，无处没有等差，无处不受到教化。目不识丁的“愚夫愚妇”正是从日常生

活中接受伦理思想的影响，世世代代相沿为习，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，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，这对凝

聚广土众民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。然而正是这种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机制，又导致民族心理承载礼教

的重负，使个性压抑达到最大强度。所以生活方式、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三位一体的文化模式，使得衣食住行等百姓

日用器物高度的伦理政治化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性的特征。 

       三、百姓日用之学蕴有丰富的人文因素 

  百姓日用之学虽然维护的是封建伦理，但这是适应生活需求而建构的学问，是以承认、满足人们的基本欲望为前

堤，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，既有压抑个性的层面，又有优容欲望的人文思想，甚至成为张扬个性的先导。日用之学这

内在的矛盾使它具有重新建构的可能性。 

  人是有欲望的生物，中国自古以来并不缺乏对欲望的优容。在众多的欲望中，以食、色为人类生存、发展的最大

欲求，饥渴生死、爱恨情仇，都是人性本能的表现，孟子一句“食 、色，性也。”(14) 享誉千古，因为它揭示了求

食与求色是人性的源头，中国恰恰在这两方面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。 

  以饮食文化来说，烹调技艺的精良在世界上名列前矛，孔子就提倡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”(15)形成一套精选



细作的饮食理论，所谓切割不正，颜色不美，烹饪不得法，调料不当，沽酒市脯等等都在不食之列。孟子说:“ 口之

於味也，有同耆焉；耳之於声也，有同听焉；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”(16) 这就是说吃要吃好的，听要听动听

的，看要看美丽的，天下人都一样。孔子也是如此，他早就估计 :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(17)。又说:“ 富与

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(18) 在他看来，喜好食、色，追求富贵，是人的本能，无可厚非，

应该指责的是对富贵的取之不当。 

再以“色”来说，性爱是最贴已、最隐私的欲望。 中国人对性爱的态度是相当豁达的，在西方中世纪，同性恋者要

被处死，而在中国，汉哀帝与董贤的恋情成为艳事，雅称为“断袖之欢”，男宠之风在民间也颇为盛行，世界上第一

例同性恋小说《弁而钗》就出现在中国。《金瓶梅》以性为主线表现男女的情爱，淋漓尽致地描写性心理、性行为，

尤其是对市井妇女性生活感受的刻画，远远超过西方的《十日谈》。荷兰高罗佩在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和《秘戏图

考》中所收集的性学著与图象多达200 余种。中国古代有关性爱的专书和专论，对性技巧进行科学化、艺术化、娱乐

化，广涉医学、文学、宗教、艺术和哲学的各个领域，其著作数量之多，题材之丰富，堪称世界之最。可以说

“食 、色，性也。” 这一认识在中国学界和民间，从未退出主流性的观念。 

  正是因为如此，当宋明理学在压抑人性方面步步进逼的时候，王艮的日用之学如异军突起，对“崇天理，灭人

欲”命题，作了重新解释。他说:“天理者， 天然自有之理也。才欲安排如何，便是人欲。”“天性之体，本是活

泼。鸢飞鱼跃，便是此体。”这是“自然天则，非人力安排。”“人性上不可添一物”，又说: “君子之学以已度

人，已之所欲，则人之所欲，已之所恶，则人之所恶。”(19) 人的本性是自然，自然趋向快乐，因此作《乐学歌》:

“人心本是乐”， 以歌颂快乐人生。他儿子王襞解释说:“鸟啼花落，山峙水流，饥食渴饮，夏葛冬裘， 至道无余

蕴矣。”穿衣吃饭是自然要求，顺应自然要求，就是至道和快乐。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“人同此欲”是“自然天则”

的命题，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，顺应自然的发展，以已欲度人欲，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。由肯定人欲进

而提出“尊身”的思想，认为“身与道原是一体”，“道尊则身尊，身尊则道尊... 以天地万制依于身，不以身依天

地万物，舍此，皆妾妇之道也。”(20)由此相应的又提出“爱身如宝”的思想说:“ 知保身者，则必爱身如宝。能爱

身则不敢不爱人。能爱人，则人必爱我。人爱我则我身保矣。能爱人，则不敢恶人。不恶人，则人不恶我。人不恶我

则身保矣，能爱一家，则一家必爱我矣。一家者爱我，则吾身保矣。吾身保，然后能保一国矣。以之治国，则能爱一

国矣。能爱一国则一国者必爱吾也。一国者爱我，则吾身保矣。以之平天下，则能爱天下矣。能爱天下，则天下凡有

血气者莫不尊亲。莫不尊亲，则吾身保矣。吾身保，然后能保天下矣。”(21)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，认为保身与保

国、保天下是一致的，这是对“身”的最高评价，显然，这“身”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，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，

实际上已超越群体，属于个体性的范畴。在群体为本位的文化形态中，突出“身”的观念是个性苏醒的呼唤。 

  所以王艮的日用之学不同于先秦的百姓日用而不知，他认为:“圣人知便不失，百姓不知便会失。”“圣人经

世，只是家常事。”(22) 在这方面百姓与圣人是平等的，经义如果只停留在圣人之中而不在百姓中传播就会失去它

存在的意义，圣人也要像百姓一样经理日用家常事，这就突出了日用之学的价值和百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。所

以王艮的日用之学在认识人的个体性、人欲即是天理方面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，萌动了个人意识的觉醒。虽然他所宣

扬的依然不脱伦理说教，但在缺少个体意识的封建伦理中，增加了个性化的色彩，这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成就。 

  明末出现非圣无法，倒翻千古是非的“危言邪说”，学术上以异端自诩，追新求异成为时尚，童心说、市道之交

说、尊身说、情教说，以及非君论等种种“异端”思想引得倡和者如痴如狂，蔚为社会思潮，究其学术源头，莫不与

王艮学说有关。 

  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在没有任何西方思想影响下的新思潮，这也说明在原装的传统社会中的儒家思想也能孕育新

的元素，这给我们发掘儒家体系中的活性思想提供了历史借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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